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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馬 2020部長公報探討臺灣高等教育公共化 
于承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博士 

 

一、前言 

依據教育部統計資訊，2020/2021 學年度申請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者，總計

4 萬 2,877 人/次，其中私立技專教院人數最多，為 2 萬 5,290 人/次，占所有低收

戶學生 60%；其次，就中低收入戶學生部分，總計 4 萬 389 人/次，技專校院學

生為 2 萬 3,014 人/次，占所有中低收入戶學生 57%，至於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

合計所占比率則為 58%，依此觀之，超過一半以上學生就讀私立技專校院，至於

公立大學（含技專校院）均維持 11.7%，詳如表一所示（教育部，2022a）。 

表 1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就讀公私立校院比率表 

 低收入戶申請人/次 中低收入戶申請人/次 總申請人次 比率（%） 

大專校院合計 42,877 40,389 83,266  

一般大學 13,070 12,134 25,204 30.2% 

公立 4,862 4,880 9,746 11.7% 

私立 8,208 7,254 15,462 18.5% 

技專校院 29,807 28,255 58,062 69.7% 

公立 4,517 5,241 9,758 11.7% 

私立 25,290 23,014 48,304 58%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2a） 

此外，大專校院申請助學貸款人數為 23 萬 6,875 人，其中公立大專校院為 5

萬 6,796 人，占所有公立大專校院學生 12.7%，至於私立大專校院則為 18 萬 0,079

人，占所有私立大專校院學生 23.8%。以此推論社經地位高的家庭，有能力將其

孩子送入國立大學就讀，享受低廉的學費，至於社經地位不利家庭，仍須給付高

額學費，雖政府提出相關學雜費減免及相關支持就學措施，仍舊無法扭轉因家庭

社經地位所導致受教權利不公平之事實（教育部，2022b）。 

但這也反映出相同社經地位學生高度集中，不利於學生提早認識社會多元

性，於是清華大學首先提出「繁星計畫」構想，於 2007 學年度開始獨立辦理招

生，採行高中校方推薦，保送入學的方式，除了能平衡城鄉差距、以及資源分配

不均的現象，對於學校來說，更能藉此培養更多不同面向的人才，使校園的氛圍

更多元、更開闊，這也可以讓學生學習到如何以更寬容的態度去面對每一個人（國

立清華大學，2007）。 

另外，蔡英文總統所提出《給下一代的承諾書－十年政綱》中之教育政綱第

6 項主張：擴大高等教育公共化程度，其中第一點：逐步調整公立及私立院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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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比例，長期達成公立院校學生數過半的目標（蔡英文，2011）。亦是體認到

該項教育現象之不公平，藉由公立大學學生數過半，達成擴大高等教育公共化程

度，讓社經地位不利學生，亦有就讀公立大學之機會。 

臺灣教育公共化一直是社會各界認為可用以消弭各教育階段教育不公平手

段，讓社經地位不利學生亦能與中高社經地位學生，享有公立學校低廉學費及各

項教育資源，希望能藉此促進階級流動，並從目前已推動實施之幼兒教育公共化，

開始對高等教育公共化有若憧憬。本文嘗試探討歐洲 2020 年於羅馬所簽訂部長

公報之若干重點，或可作為規劃探討臺灣高等教育公共化之參考借鏡。 

二、高等教育公共化及公共性定義及趨勢 

臺灣高等教育依據《大學法》及《私立學校法》，均有政府高度影響學校辦

學決策情形，若加上運用扣減私立大學補助款手段，迫使順從政府政策，則臺灣

不論是公共性或公共化，差異只在於是否有政府預算大量挹注。但是對於歐洲多

數國家而言，公共化是相對於學術自由及大學自主，現多將公帑資助（publicly-

funded）改稱為國家資助（state-funded），以促進高等教育公平。 

(一) 高等教育公共化及公共性定義 

有關教育公共化定義，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共化教保服務機

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係指公立幼兒園、非營利

幼兒園、政府機關（構）與公營事業委託辦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教育部，

2021）。另依《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所稱高等教育公共化，在於高等教育運作所

需經費應由政府提供之邏輯基礎，源自於高等教育本身所具備的準公共財特性、

人民接受高等教育後可帶來的社會利益，以及接受高等教育可促進向上社會流動

等，有助於實現高等教育機會公平之目標（教育部，2017）。這二項定義都是在

說明欲達到教育公共化，代表著機構運作所需經費必須由政府提供。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則認為政府若欲達到高等教育公共化，必須提高所得

稅率，仰賴高額稅收來達成；故現今僅能朝強化高等教育公共性著手，亦即為使

社會大眾檢驗大學辦學成效，大學應建立完善校務專業管理（IR）機制，強化自

我課責及監督，定期將辦學資訊公開（含畢業生流向、自我品保、註冊率、私立

大學財務及董事會相關資訊等）（教育部，2017）。但是孫煒（2012）認為公共性

即是組織被政治權威（political authority）所影響的程度，亦即一個公共性較高的

組織，代表著政治權威較高程度地影響該組織的決策模式與方向。 

由此觀之，政府對高等教育公共性相關作為，亦相當程度反映公權力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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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尤其在少子女化趨勢下，學生申請入學或是學測及指考等選填志願學校，

多參照各校依政府要求所公開校務資訊，然為避免就讀到可能退場學校，學校註

冊率成為重要參考指標，這亦代表私立學校辦學不能有絲毫閃失，否則註冊率一

下降，將會逐年下降，這對仰賴學費及政府補助之私立大學，即使是用心辦學，

也難逃加速退場命運，這若許能達到擴大高等教育公共化目標，但對競爭力高卻

經營困難之私立大學，在國家高度管制下，校務發展彈性遭受抑制，公私立大學

間存在不公平競爭。 

此外，《大學法》第 1 條第 2 項就指出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

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但是對於私立大學校院而言，反而受到更多限制，依

《私立學校法》第 1 條第 1 項之立法意旨，為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發展，提高

其公共性及自主性，以鼓勵私人興學，並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機會。黃政

傑（2016）就認為私校經營先要有公共性，又要有優質辦學證據，才能提升自主

性，若失去公共性，就會被嚴密控管，就大學自治而言，相較於公立大學，形成

政府政治權威高度介入。 

(二) 歐洲高等教育公平趨勢 

依據 Eurydice 調查分析，在 2015/2016 學年歐洲地區有 15 個國家（包含所

有北歐國家）對所有全時大學部（first-cycle）學生採取免學費政策，其亦包含學

費低於 100 歐元（約新臺幣 3,136 元）者，因其不會對學生及家庭產生實際上的

財務負擔，但至 2020/2021 學年就僅剩丹麥、希臘、塞浦路斯、馬爾他、芬蘭、

瑞典及土耳其等 7 個國家（EACEA, 2015, 2020）。歐洲地區多屬高稅收福利國

家，其低廉的大學學費多來自於公帑資助，但 publicly 具有公共性（publicness）

意涵，為避免有高等教育公共化，而有政府介入影響學術自由疑慮，現在普遍稱

之為國家資助，其意義多為國家控制之財政資源移轉，但該項補助僅用於學費及

各項教育支持措施，用以彌平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入學及就學劣勢，以達到教育公

平目標（EACEA, 2015, 2020）。 

三、羅馬 2020 部長公報（Rome2020 Ministerial Communiqué） 

新冠疫情不僅影響全球經濟亦衝擊歐洲地區國家經濟發展，仰賴高額稅收採

行國家補助所造就的低廉學費和免學費高等教育政策亦受到嚴重影響，各國開始

思考縮減高等教育補助，迫使大學從免學費轉為收取學費，已收學費者調高學費。

雖然原學費政策造就大學校院社會多元化，可讓學生提早認識社會多元面向及不

同社經地位學生，進而培養社會融合及包容的價值觀，但這也影響已就學之學生

能否持續就學及順利畢業，於是各國開始思考除學費政策外，如何透過各項教育

支持措施，以維繫高等教育入學及持續就學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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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歐洲於 2020 年 11 月 19 日於羅馬召開部長級會議除發表波隆那宣言

（Bologna Declaration）簽署後 21 年來的推動成果，並藉由簽署羅馬 2020 部長

公報（Rome2020 Ministerial Communiqué）重申承諾高等教育將發展將朝向更為

包容、創新及國際合作等三大目標，並鼓勵創造力、批判性思考及知識的自由流

通，亦藉由擴展研究為本（research-based）之教學與學習所提供科技發展機會，

以確保高等教育體系能提供符合所有學習者潛力及志向之公平就學機會。而其最

優先目標則在於包容（inclusive），也就是讓每位學習者都能公平進入高等教育，

並能於其完成研究及訓練過程中獲得全面性支持（EHEA, 2020）。 

雖然影響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和能力因素相當多，但多數研究發現，運

用財政資源來資助學習為一項重要因素。尤其是弱勢學生，他們對於是否有足夠

求學資金非常敏感。是以政府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在於尋求持續性的高等教育

就學補助解決方案，並能保證不同背景的學生有合適的條件學習並在高等教育完

成學業（EACEA, 2020；EHEA, 2020b）。 

高等教育社會面向（social dime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為歐洲高等教育區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推動高等教育公平之重要政策，並有賴於前

述目標之達成。至於學費及財務支持（financial support）則為國家在該項政策之

重要工具，因為它們在支持（或阻礙）學生進入高等教育扮演著決定性角色，並

影響學生能否持續就學及完成學業。雖然學費會帶來家庭財務負擔，惟此亦取決

於學費性質及高低，以及學生及其家庭的社經地位，但良好的支持措施能夠減輕

學習上的財務阻礙。羅馬 2020 部長會議在高等教育社會面向部分，亦在強調對

學生的財務支持必須能普遍化並基於需求本位（need-based），將使得高等教育為

所有學生都能負擔得起，促進學生入學及提供其完成高等教育的機會（EACEA, 

2020；EHEA, 2020b）。 

所以影響學生入學及順利完成學業重要因素為學費及就學財務支持，歐洲不

像臺灣對大學學費高度管制，干預大學自由競爭，而是強調的是學生能夠公平入

學，入學後享有政府就學財務支持，這些支持措施包括依據家庭年所得及撫養就

學人口數，給予學生分級學費減免，學習、住宿及交通補助，也就是所謂需求本

位補助措施。臺灣雖有低/中低收入戶學雜費補助，但社會上仍存在著貧窮線以

下但無法被歸類為低/中低收入戶，這些人最大的申請障礙就是因為擁有自有住

宅，惟其家庭所得確無法支應學費及生活開銷（EACEA, 2020）。 

另外在羅馬 2020 部長公報（Rome2020 Ministerial Communiqué）亦提出學

術自由聲明（Statement on Academic Freedom）亦強調學術自由不僅保護個人學

術及表達，亦包含民主社會中學術機構的自由運作，其中機構自主權更為為學術

自由的本質，亦即是要求各國保障大學校院在法規範及應盡之社會責任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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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外部干預、介入或報復，因為大學充分自主也才能維護學術自由（EHEA, 

2020a）。 

四、臺灣高教公共化之檢視省思 

《道德經》曾提及：「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

以奉有餘。」《馬太福音》亦提及：「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此現象被社會學家稱為「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

其充分反映出臺灣高等教育嚴重不公平現象。誠如《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所言，

臺灣欲達成高等教育公共化目標，必須大幅調高稅收，這亦是人民所不願樂見者，

僅能透過強化高等教育公共性著手，但亦代表著政府權威的高度介入及管制。唯

一方式就僅能透過私校退場，達成擴大高等教育公共化程度，即使如此，亦屬緩

慢漸進的過程，可以想見的是，公立大學將會增加中社經地位家庭孩子就讀，但

對於能接觸教育資源嚴重不足的低社經地位家庭學生，仍是遙不可及，依舊無法

解決教育不公平現象。 

臺灣多數私立大學在嚴格學費管制無法調漲下，維持校務運作經費來源除了

學費收入就是政府補助，這也導致扣減補助款亦成為政府管制私立大學運作最主

要手段。基於公立大學系所及教師員額調整不易，若放寬管制，私立大學將是臺

灣最具競爭力及多元彈性者，是以推動高等教育公共化亦將不利於社會多元以及

即時反應社會經濟人才培育需求。但歐洲國家強調自由平等，也就是大學充分自

主（包含學費自主），學生能自由選擇想就讀的學校，並且能順利完成學業不致

休（退）學，創造校內社會多元階級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寬容之處事態度，國家

要做的就是補助學生學費及就學相關支持費用，維繫其立足點平等，其他就仰賴

學生個人學習投入及獲致學習成就。 

五、結論與建議 

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即在促進社會流動﹐期能藉由接受高等教育而打破階級

的隔閡與複製，使得努力的人能藉由教育改善生活，進而達成自我實現，因此教

育一直被視為社會正義與公平促進者（林保源，2014）。但現今臺灣高等教育從

促進階級流動轉變為持續擴大階級僵化或階級複製，公共化目的植基於讓教育從

較不公平趨近於公平，但若因公共化導致政府高度干預，將嚴重弱化大學自主性，

以及私立學校辦學彈性及高度競爭力。擴大高等教育公共化程度，或許可藉由少

子女化壓力及私校退場而逐年達成，但教育公平手段是否應思考大幅鬆綁大學校

院管制（包含學費管制）、大學校院入學學生呈現社會多元性及推動社會融合、

學生基本就學需求補助等，或許是追求高等教育公共化以外更應思考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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